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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審 核 2026-27年 度  答 覆 編 號  
 開 支 預 算  

EEB(F)079   
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 

 
 

(問 題 編 號 ： 1098) 
 

 

總 目 ：  (49)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 

分 目 ：  (-) 沒 有 指 定  

綱 領 ：  (1) 食 物 安 全 及 公 共 衞 生   

管 制 人 員 ： 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署 長 (吳 文 傑 ) 

局 長 ：  環 境 及 生 態 局 局 長  

問 題 ：  

早 前 有 多 名 小 學 生 進 食 學 校 提 供 的 午 膳 後 食 物 中 毒 。 初 步 調 查 指 是 因 為 部

份 食 物 過 早 製 作。署 方 負 責 巡 查 全 港 供 應 學 校 午 膳 飯 盒 的 持 牌 食 物 製 造 廠，

並 會 抽 取 飯 盒 樣 本 作 檢 測 。 就 此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  
1. 過 去 3年 ， 每 年 分 別 就 相 關 供 應 學 校 午 膳 飯 盒 的 持 牌 食 物 製 造 廠 及 抽 取

飯 盒 樣 本 數 字 分 別 為 何 ? 
2. 承 上 題 ， 過 去 3年 每 年 分 別 就 相 關 供 應 學 校 午 膳 飯 盒 的 持 牌 食 物 製 造 廠

作 出 的 即 時 糾 正 、 警 告 及 衞 生 建 議 ， 與 及 檢 控 數 字 分 別 為 何 ? 
3. 根 據 現 行 機 制 ， 抽 取 樣 本 的 地 點 是 否 僅 包 括 食 物 製 造 廠 處 所 ?人 員 會 否

在 送 達 到 學 校 後 抽 取 樣 本 作 檢 測，以 了 解 食 物 會 否 因 過 早 製 作 或 運 輸 過

程 出 現 問 題 ? 
4. 除 了 巡 查 持 牌 食 物 製 造 廠 的 衞 生 情 況，人 員 會 否 巡 查 運 輸 飯 盒 或 食 物 材

料 的 車 輛 ， 確 保 其 衞 生 情 況 符 合 要 求 ? 
5. 當 局 有 否 因 應 近 期 社 會 上 有 關 預 製 食 物 的 關 注 及 相 關 食 物 中 毒 的 個 案 ，

對 供 應 學 校 午 膳 飯 盒 的 持 牌 食 物 製 造 廠 及 運 輸 過 程 ， 作 出 新 的 衞 生 要

求 ? 
6. 承 上 題，對 上 一 次 選 擇 學 校 午 膳 供 應 商 手 冊 在 2019年 出 版，署 方 會 否 相

關 要 求 就 該 手 冊 作 出 新 的 審 視 及 修 訂 ? 
 
 
提 問 人 ： 植 潔 鈴 議 員 (立 法 會 內 部 參 考 編 號 ： 106) 

答 覆 ：  

1.及 3.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(食 環 署 )食 物 安 全 中 心 (食 安 中 心 )一 直 透 過 食 物 監

測 計 劃，按 照 風 險 為 本 的 原 則 從 供 應 學 校 午 膳 飯 盒 的 持 牌 食 物 製 造

廠 及 在 學 校 層 面 抽 檢 學 校 午 膳 飯 盒 樣 本 化 驗 ， 以 監 測 其 食 物 安 全 。



第  1 1  節  EEB(F)  -  第  2 1 4  頁  

在 2023年 至 2025年，食 安 中 心 按 年 分 別 抽 檢 279個、177個 及 123個 學

校 午 膳 飯 盒 樣 本 進 行 微 生 物 及 化 學 檢 測 ， 全 部 樣 本 均 測 試 合 格 。  
 
2.     除 了 到 供 應 學 校 午 膳 飯 盒 的 持 牌 食 物 製 造 廠 抽 檢 學 校 午 膳 飯 盒 樣

本 化 驗 之 外，食 環 署 也 會 視 察 這 些 處 所 的 衞 生 情 況。過 去 3年，食 環

署 就 這 些 處 所 的 衞 生 事 宜 所 作 出 的 即 時 糾 正、警 告、衞 生 建 議 及 檢

控 數 字 ， 按 年 列 載 如 下 ：  

年 份  即 時 糾 正 次 數  警 告 次 數  衞 生 建 議 次 數  檢 控 宗 數  

2023 9 110 239 2 

2024 26 111 228 1 

2025 8 100 234 0 
 
4.     食 環 署 人 員 除 日 常 巡 查 持 牌 食 物 製 造 廠 的 衞 生 情 況 外，若 對 其 運 作

有 懷 疑 或 接 獲 相 關 投 訴，亦 會 展 開 調 查 及 跟 進，範 圍 可 涵 蓋 飯 盒 的

運 送 安 排 及 運 送 車 輛 的 清 潔 衞 生 情 況。如 發 現 有 違 規 事 項，食 環 署

會 即 時 採 取 適 當 的 跟 進 行 動 。  
 
5.     所 有 持 牌 食 物 製 造 廠 必 須 嚴 格 遵 從 法 例 及 牌 照 條 件 中 就 環 境 衞 生

及 食 品 安 全 的 要 求，否 則 食 環 署 會 作 出 執 法 行 動。若 食 物 製 造 廠 持

續 違 規，會 被 勒 令 停 業，甚 至 被 取 消 牌 照。另 一 方 面， 食 安 中 心 已

為 學 校 及 飯 盒 供 應 商 舉 辦 一 系 列 網 上 講 座，介 紹 食 物 安 全 危 害，提

醒 教 職 員 及 食 物 處 理 人 員 多 加 留 意，並 要 求 供 應 商 在 準 備 食 物 時 遵

循 良 好 衞 生 規 範。同 時，食 安 中 心 已 出 版《 學 校 和 幼 兒 機 構 確 保 食

物 安 全 實 務 指 南 》，內 容 涵 蓋 選 擇 午 膳 供 應 商 的 建 議，供 學 校 和 幼

兒 設 施 參 考 。  
 
6.     衞 生 署 與 教 育 局 及 相 關 持 分 者 合 作，制 定 一 系 列 參 考 資 料 並 收 錄 成

《 選 擇 學 校 午 膳 供 應 商 手 冊 》 (手 冊 )供 各 界 參 考 ， 協 助 學 界 及 家 長

選 擇 午 膳 供 應 商，例 如 營 養 要 求、建 議 流 程 及 範 本 文 件 等。教 育 局、

環 境 保 護 署、食 環 署、廉 政 公 署 和 創 新 科 技 署 等 機 構 會 不 時 修 訂 其

相 關 通 告 或 指 引 內 容，故 學 界 在 選 擇 午 膳 供 應 商 時 亦 應 參 考 最 新 的

相 關 資 料。同 時，衞 生 署 會 適 時 審 視 及 更 新 內 容，包 括 2024及 2025
年 相 關 部 門 更 新 的 指 引，亦 已 發 佈 在 網 頁 上，方 便 市 民 查 閱。有 關

詳 情 請 參 考 以 下 網 頁 ：  
     https://school.eatsmart.gov.hk/b5/content_salt.aspx?id=6204  

 
 
 

– 完  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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